附件2

编号（桂地标食xxxxxxx号）
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委托协议书

委托方：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受托方：

标准名称：

标准研制类别（制定、修订、认证）： 

被修订标准号：

研制起止时间：

一、项目内容（由受托方填写）
参加标准项目人员情况

	研 制

人 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专业
	单   位
	投入

时间

	项  目

负责人
	
	
	
	
	
	
	
	

	主要参加

人员
	
	
	
	
	
	
	
	


（一）研制本标准的实际意义、必要性和迫切性、预期社会和经济效益。

（二）国际（国外）、国内标准情况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主要问题。

（三）项目研究内容（如拟采用国际或国外标准，对其依据进行补充论证的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四）研究进度和最终提出送审稿时间（按年月顺序填写）。

（五）经费。

    1.委托方项目补助经费      万元。

    2.自筹经费，说明筹集途经和所获经费总额。

    二、委托方与受托方的权利和义务
    委托方：

    （一）及时向受托方提供研制经费及双方约定的其他必要条件。

（二）委托方有权查阅受托方的委托项目经费支出财务账簿。

（三）项目完成后及时组织验收。

（四）因履行协议所产生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委托方所有。

　　受托方：

    （一）组织配备开展工作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按照协议要求完成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在2024年12月前提交标准送审稿。

    （二）配合委托方查阅项目经费支出财务账簿，接受委托方或政府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三）有将委托业务开展情况及时向委托方报告的义务。

（四）应具备完善措施，保证资金使用符合国家有关财经法规制度和国家卫生健康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财政专项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项目经费使用参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财行〔2019〕447号）执行。不得转拨资金，不得挪用资金，不得提取管理费。须保证专款专用，保质保量按期完成委托任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受托方制修订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未通过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评审的，应根据委员会的要求进行整改。

（六）受托方负责组织本项目结题审评工作，并支付审评会议相关费用。

（七）根据国家要求受托方应负责正式颁布实施后宣贯以及五年内的修订任务。

（八）因受托方原因导致地方标准未完成制修订并发布的，委托方将不予拨付项目补助经费尾款。

    三、拨款方式期限及金额

委托协议书签订后，委托方分两次将项目补助经费拨给受委托方，第一次在委托协议书签订后，拨付金额为    万元（按项目总金额的50％计）；第二次在受委托方完成项目研制工作，将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提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进行网上公示，通过专家评审后，拨付金额为   万元（按项目总金额的50％计）。

四、双方在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

本协议一式6份，协议双方各3份，副本分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财审处、食品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

委托方签字：                  受托方签字：

盖　　章                    　盖　　章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地址：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2024年　月　日                 2024年　月　日
